
 

 

兩岸洗錢罪之構成要件的比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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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熱絡的國際貿易、文化交流等社會活動，促成人與物的流通，也同時帶來犯罪國際化

的問題，亦即，犯罪發生在兩個以上的國家境界內，或犯罪團體的成員包含兩個以上國家

的人民1。 
跨國性犯罪的防治，必須仰賴各國通力合作。為了使規制犯罪的國際合作得以實現，

通常是透過締結條約的方式，課予締約國整備國內法制的義務。締約各國如皆有共通的法

律規定，則無論在何國犯罪，均難逃法律制裁，藉此即可收防堵犯罪的成效。為禁絕毒品

交易而展開的國際合作，乃至作為禁絕毒品的刑事政策之重要環節的洗錢防制，都是跨國

打擊犯罪的絕佳事例2。 
不過，以刑罰權力壓制、預防犯罪，乃國家主權的表現。透過締結條約的方式，或許

能夠協調各國以解決程序性的事項；要求締約國按照條約內容制定刑罰法規，形同剝奪國

會在刑事立法方面的權力，不免損及國家主權的獨立性3。再者，追求刑事實體法內容的

一致性，牽涉到各國固有法律文化，並非技術性的司法互助可比。單憑一紙條約，強加締

約國立法義務，只會扭曲長年發展形成的刑法學體系，形成事事遷就國際現實，習慣以政

                                                   
※ 崇右技術學院財經法律系專任副教授。 
1
  森下忠，刑事政策の論點Ⅱ，成文堂，1994年，頁13。 

2  三浦 守，国際化時代における刑事立法の動向と課題，刑法雑誌，43卷2号（2003），頁99~102。 
3 

 松宮孝明，刑事立法の新動向とその検討，刑法雑誌，43卷2号（2003），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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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考量取代法學思維的刑事立法風氣。 
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固然不容推諉防制跨國性犯罪應盡的職責，但是，與其盲目追

求刑法規定內容的全球化，不如以此為契機，在尊重各國既有刑法規定的前提下，致力於

找尋刑法共通的原理、原則。由此觀點來看待，兩岸洗錢罪之構成要件的比較考察，其意

義自然深遠。 
特定事實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有可能成立犯罪？對於上述疑問，如依據中國大陸刑

法學界向來的通說，則任何一種犯罪的成立，都必須具備四個方面的構成要件，即犯罪客

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4。為敘述上的便利，擬按照中

國大陸刑法學上的犯罪構成之架構，進行兩岸洗錢罪之構成要件的比較考察。 

貳、洗錢罪的犯罪客體 

一、犯罪客體與法益 

犯罪客體，係構成犯罪的必備要件之一。關於犯罪客體要件的意涵，按照過去的學界

通說，係指「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社會關係5」，惟今日的學界通說，

已不再侷限於社會主義社會關係，而擴及所有受刑法保護的社會關係6。值得注意的是，

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有別，後者是指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犯罪行為所作用的客觀存在的具

體人或者具體物7，相當於我國刑法學上的行為客體，由是可得推知，中國大陸刑法學上

的犯罪客體概念，大致上相當於我國刑法學上的法益概念8。 
依據中國大陸刑法學對犯罪客體所為概念解析，某一犯罪行為所直接侵害到的，受刑

法保護的社會關係，稱為犯罪的直接客體。犯罪的直接客體，依據具體犯罪行為所危害到

的具體社會關係的多寡，可再細分為簡單客體與複雜客體9。簡單客體，係指某一種犯罪

行為，只直接侵害到一種具體社會關係，例如，故意殺人罪只侵犯公民的生命權利；複雜

客體，係指犯罪行為所直接侵犯的客體包括兩種以上的具體社會關係，例如，搶劫罪不僅

直接侵害到公私財產權，也直接侵犯他人的人身權利。 
複雜客體，依據犯罪的直接客體在犯罪中受危害的程度、機遇以及受刑法保護的狀

況，可以再細分為主要客體、次要客體10。主要客體，係指某一具體犯罪所侵害的複雜客

                                                   
4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高銘暄執筆），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版，頁53；齊文遠主編（齊文遠

執筆），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61。趙秉志主編（肖中華執筆），刑法新教程，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2009年3版，頁72。 
5  高銘暄主編，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84年2版，頁106。 
6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黃京平執筆），同前註4，頁55；齊文遠主編（王安異執筆），同前註4，頁65；趙秉

志主編（肖中華執筆），同前註4，頁140。  
7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黃京平執筆），同前註4，頁61；齊文遠主編（王安異執筆），同前註4，頁72；趙秉

志主編（肖中華執筆），同前註4，頁144。 
8  李曉明主編（李曉明執筆），中國刑法基本原理，法律出版社，2005年，頁188。 
9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黃京平執筆），同前註4，頁59~60；齊文遠主編（王安異執筆），同前註4，頁70；

趙秉志主編（肖中華執筆），同前註4，頁144。 
10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黃京平執筆），同前註4，頁60；齊文遠主編（王安異執筆），同前註4，頁70~71；

趙秉志主編（肖中華執筆），同前註4，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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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當中，程度較嚴重，刑法予以重點保護的社會關係，主要客體決定該具體犯罪的性質，

從而也決定該犯罪在刑法分則中的歸屬；次要客體，係指某一具體犯罪所侵害的複雜客體

當中，程度較輕，刑法予以一般保護的社會關係，也稱為輔助客體，它是立法者在制定某

一具體犯罪構成時，也要同時予以保護的另一種社會關係。 
區分主要犯罪客體與次要犯罪客體的見解，與我國刑法論者指出有些刑罰法規，同時

保護數個法益之安全11的論點，有其共通之處。 
此外，中國大陸刑法學說上，還有所謂隨機客體，意指某一具體犯罪所侵害的複雜客

體當中，可能由於某種機遇而出現的客體，也稱為隨意客體。隨機客體與主要客體、次要

客體不同的是，前者只是選擇要件，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一旦出現，只影響量刑，

不影響定罪12。不過，晚近的學說，基於犯罪客體並不能隨意選擇，反對有所謂隨機客體

或隨意客體13。 

二、中國大陸的洗錢罪之犯罪客體 

中國大陸的洗錢罪，規定在刑法第191條。關於本罪的犯罪客體為何，論者有不同的

見解。 
部分論者認為本罪的犯罪客體係簡單客體。居於此種立場的論者，又有不同的主張。

有論者指出：「洗錢罪本質上是為了掩蓋和隱瞞先前的犯罪行為，屬於贓物犯罪的範疇，

它侵犯的客體是司法機關追究犯罪行為的正當管理活動14」；也有論者認為是國家的金融

管理秩序15。 
對於將洗錢罪的犯罪客體解為「司法機關追究犯罪行為的正當管理活動」之見解，論

者有如下的批判：（1）刑法第191條第1款的第1至4項明文規定「提供資金帳戶的」、「協助

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通過轉帳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

的」及「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前掲行為無一不侵害到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若是將

本罪的犯罪客體單純解釋為，司法機關追究犯罪行為的正當管理活動，無異於主張立法者

無視於國家金融管理秩序遭受侵犯，難以自圓其說。（2）刑法第191條第1款的第1至5項，

係立法者為洗錢罪規定的五種個別獨立的實行行為態樣，而非純屬犯罪行為人實現洗錢罪

的犯罪手段，從而，不能以第5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

質的」，無關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而否認國家金融管理秩序係洗錢罪的犯罪客體（3）

洗錢罪係自贓物罪分化出來的新型態犯罪，墨守成規而以贓物罪的犯罪客體來理解洗錢

罪，並不妥當（4）刑法第191條洗錢罪，位於刑法典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罪」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將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排除在洗錢罪的犯罪客體

之外，無視立法者的意思，也有疑問16。 

                                                   
11  甘添貴，刑法各論 上，三民，2009年，頁7 
12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黃京平執筆），同前註4，頁60。 
13  齊文遠主編（王安異執筆），同前註4，頁71；趙秉志主編（肖中華執筆），同前註4，頁144。 
14  張翔飛，洗錢罪構成要件探析，寧波大學學報2001年3期，頁107。轉引自劉飛，反洗錢金融立法與洗錢犯

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86~87。 
15  李曉明主編（劉文執筆），中國刑法罪刑適用，法律出版社，2005年，頁260。 
16  詳見劉飛，同前註14，頁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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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將洗錢罪的犯罪客體，解釋為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見解，則無法圓滿說明，刑法

第191條第1款第5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非關金

融管理秩序之侵害17，卻得以成立洗錢罪的理由根據18。 
將洗錢罪的犯罪客體解釋為複雜客體的學說，按其具體主張，則又有如下各說：（1）

司法機關的活動、公共治安秩序與經濟金融秩序（2）國家金融管理秩序與社會管理秩序

（3）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司法機關依法行使司法職權的正常活動，以及上游犯罪被害

人的財產所有權19。 
公共治安秩序、社會管理秩序，是洗錢罪上游犯罪（原生犯罪）的犯罪客體，將其列

入洗錢罪犯罪客體，有混淆上游犯罪（原生犯罪）與洗錢罪之嫌20。雖然從犯罪學的觀點

來看，犯罪所得可能再投入未來的犯罪活動，但是，刑法第191條並未把淨化的資金將投

入犯罪作為成立洗錢罪的要件，從而，即便下遊犯罪對公共治安秩序、社會管理秩序的確

有害，亦無法成為洗錢罪的犯罪客體。至於，將上游犯罪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列入洗錢

罪犯罪客體，係混淆洗錢罪與贓物罪的分際，並不足取。 
晚近的多數見解認為，國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係洗錢罪的犯罪

客體21。將主要客體解釋為國家的金融管理制度，與洗錢罪位於刑法典第三章「破壞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的安排相呼應；以司法機關的正常

活動為次要客體，亦符合創制洗錢罪之目的，即排除對剝奪犯罪不法收益的司法作用之妨

害。此種學說，不失為穩健穩妥的主張。不過，在肯定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為洗錢罪主要客

體的前提下，如何圓滿解釋刑法第191條第1款第5項的規範意涵，尚存在難以克服的問題
22。 

三、我國洗錢罪的保護法益 

關於我國洗錢罪的保護法益何在，有論者著眼於可能因洗錢行為遭受侵害，且值得吾

人予以保護的利益，而作出如下歸納整理：即洗錢計有危害國際共同利益與國際經濟秩

序、威脅國家安全與破壞政治清明、妨害國家司法秩序與犯罪偵查、違反刑罰公平正義原

則、鼓勵犯罪形成社會治安的潛在威脅、侵害社會公共信用與影響經濟發展、對金融機構

帶來潛在的經營風險與法律風險、妨害被害人之返還請求權、影響合法的私人行業等弊害
23。 

不過，可能因某種行為的出現而受害的利益，與個別刑罰法規禁止該種行為所欲保全

                                                   
17  例如，將犯罪所得，以投資、購置不動產、放貸等方式用於合法的經營、使用，再從中獲取收益或轉讓、

出售，從而隱瞞其違法所得的真實來源與性質。詳見陳興良，規範刑法學 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2版，頁593。 

18  趙金成，洗錢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92。 
19  劉飛，同前註14，頁88~89。 
20  劉飛，同前註14，頁91；趙金成，同前註17，頁93。 
21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趙廷光執筆），同前註4，頁460；徐漢明、賈濟東、趙惠（賈濟東執筆），中國反洗

錢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頁229；齊文遠主編（趙俊新執筆），同前註4，頁460；阮傳勝，恐怖

主義犯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84；趙秉志主編（梁根林執筆），同前註4，頁469。 
22  趙金成，同前註18，頁99~100。 
23  謝立功，試論兩岸金融機構反洗錢之法律責任，月旦法學，115期（2004），頁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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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不見得絕對一致。前者的範圍，可能遠大於後者。從而，可能因洗錢行為受侵害，

且值得吾人保護的諸多利益，是否皆屬洗錢罪所保障的法益，並非毫無疑問。事實上，國

際共同利益與國際經濟秩序、健全的金融業經營環境、公平的市場競爭等利益，若非不宜

以刑事制裁作為保護手段，即屬另有法規範予以保障的領域。因此，宜將此等利益先行排

除。至於威脅國家安全與破壞政治清明，雖屬洗錢行為可能引起的弊害，惟若將其解為洗

錢罪的保護法益，難免有過度緊縮本罪適用範圍之嫌。經過初步整理，可能作為洗錢罪保

護法益的選項，計有國家司法秩序與犯罪偵查、公平正義的刑罰、免於潛在犯罪威脅的社

會治安、社會公共信用與經濟發展，以及被害人的返還請求權24。 
儘管將洗錢罪的保護法益，求諸經濟秩序安全，不乏國外學說可為佐證25。甚至有論

者根本就把洗錢定義為：「偽裝非法財產之不法來源並將之導入合法金錢循環系統之一連

串活動26」。由此可見，將洗錢罪的保護法益，解釋為社會公共信用與經濟發展，並非毫

無根據。惟按照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對洗錢所下定義，洗錢行為，並不限於以金融系統

作為漂白洗淨不法收益的管道。再者，根據FATF所下定義，洗錢係「明知財產來自於犯罪

所得，爲隱匿或偽飾該財產之不法來源或爲援助涉及該犯罪之人或該犯罪，以逃避該行為

之法律結果為目的，對財產之移轉或變換；明知該財產源自於犯罪，隱匿或偽飾該財產之

本質、來源、所在、性質、流向及支配權或所有權；於受領時即已知該財產源於犯罪或來

自參與該犯罪之行為，而為取得、占有或使用該財產27」，也沒有把洗錢限死在透過金融

系統漂白犯罪所得不法收益。既然對社會公共信用與經濟發展造成危害，並非洗錢罪的必

備特徵，實無必要強將其解為本罪的保護法益。 
至於宜否將被害人的返還請求權解為洗錢罪的保護法益，從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

1款，將先行犯罪行為的範圍限定在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符合此款

規定的重大犯罪，未必皆有從被害人不法取得利益的事實。因此，如將被害人的返還請求

權解為本罪保護法益，恐與現行法的規定不符。其實，被害人之返還請求權，即便因洗錢

罪的制定而獲得保障，也是伴隨國家刑事司法作用的彰顯所附帶產生的利益。 
總結以上檢討，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可能的保護法益，又再限縮為：免於潛

在犯罪威脅的社會治安、不受妨害的國家司法秩序與犯罪偵查、以及符合公平正義的刑罰。 
考察洗錢罪之刑事立法的早期歷史，可以瞭解制定洗錢罪之目的，在於抑制日益猖獗

的毒品交易28。若以此為思考出發點，關於洗錢罪之保護法益，或可解釋為讓社會大眾免

遭藥品犯罪等先行犯罪行為的危害。事實上，日本現行麻藥特別法第6條規定的隱匿不法

收益罪，就是把隱匿不法收益，看成是藥物犯罪的準備行為，並以其有別於已發生之藥物

                                                   
24  謝立功，我國防制洗錢法制之省思，律師雜誌，239期（1999），頁62~63。 
25  三浦 守、松並孝二、八澤 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対策関連三法の解說（二），法曹時報，52卷6

号（2000），頁76；丸山雅夫，マネー・ローンダリング，收錄在：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 第二卷 
経済刑法，成文堂，2006年，頁336。 

26  吳秋慧，由國際防制洗錢之理論與實務探究我國防制洗錢之法律建構及施行概況，立法院院聞，298期
（1998），頁44~45。 

27  廖尉均，從洗錢罪之刑罰根據論洗錢防制法之修正方向，刑事法雜誌，47卷4期（2003），頁74。 
28  芝原邦爾，経済刑法研究 下，有斐閣，2005年，頁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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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為根據，而肯定有加以處罰之必要29。 
利用金融系統淨化不法所得，再把回流的資金投入犯罪活動。此種現象，就毒品犯罪、

組織犯罪而言，相當明顯30。但是，由洗錢防制法第3條規定即可得知，我國洗錢防制法

第11條第1項所處罰的洗錢行為，其先行犯罪行為並不以藥物犯罪、組織犯罪為限。藥物

犯罪、組織犯罪以外的罪行，是否亦存在將漂白回流的資金，再投入犯罪活動的情形，頗

有疑問。況且，藥物犯罪、組織犯罪以外的重大犯罪，縱然不無可能將犯罪所得不法收益，

再投注於犯罪活動。但是，罪犯掩飾或隱匿得自犯罪的不法收益，與助長擴大犯罪規模之

間的因果關聯，終究相當薄弱。將刑罰的基礎建立在如此不確定的因果關聯上，實難稱允

當31。 
罪犯經由販賣軍火、麻醉藥品的不法交易、圍標工程等犯罪行為取得的不法收益，依

據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刑事特別法，依法必須沒收。職是之故，掩飾或隱匿這類

犯罪所得不法收益，難免對刑事訴追機關的偵查工作與刑事司法權運作造成妨礙。單就此

而言，懲罰洗錢行為，實不妨解釋為意在排除對刑事司法權運作的妨害32。有論者即採納

此種見解，以此來解釋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的保護法益33。 
從比較刑法的角度來看，德國論者在解釋彼邦刑法第261條第1項（相當於我國洗錢防

制法第11條第1項處罰的洗錢行為，但內容差異頗大34）的保護法益時，亦求諸本國的司法

任務35。日本有部分論者，在解析彼邦麻藥特別法第6條隱匿不法收益罪的保護法益時，

同樣指出，與其求諸內容含混不明的社會法益，不如率直地將本罪的保護法益解釋為，使

依法沒收、追徵藥物犯罪之不法收益免於受到妨害36。晚近日本學界為避免洗錢罪的適用

範圍過於浮濫，借鑑德國學說重新思考本罪的保護法益，也是列出：與先行犯罪行為所危

害法益相同的法益（個人法益）、防堵罪犯將犯罪所得不法收益流入社會（社會法益）、使

沒收此一司法作用得以貫徹（國家法益）等，作為可能的思考方向37。 
以先行犯罪行為危害的法益作為洗錢罪保護法益，容易招來背離不罰後行為理論的質

疑；防止罪犯將犯罪所得流入社會，以免混亂經濟秩序，則過度縮減洗錢罪適用範圍，也

不無缺失。還是以妨害刑事司法權運作，較為穩妥可行。將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

的保護法益，解釋為依法沒收、追徵之刑事司法權運作不受妨害，基本上，係可以採納的

見解。因為，構成洗錢罪不可或缺的先行犯罪行為，鮮少涉及對刑事司法權運作的侵害，

                                                   
29  芝原邦爾，同前註28，頁472；丸山雅夫，同前註25，頁331。 
30  李傑清，洗錢防制的課題與展望，法務部調查局，2006年，頁18。 
31  丸山雅夫，同註25，頁148~149。 
32  林東茂，刑法體系對於集團犯罪的回應，收錄在台灣法學會，台灣法制新展望研討會專輯，86年，頁189。 
33  林東茂，刑法註釋研究第346條至351條，收錄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9年，

頁97。轉引自李傑清，同前註30，頁38。 
34  德國刑法第261第1項規定：「就來源於下列犯罪之標的物加以隱藏、掩飾其來源、阻擾或危及標的物來源

之偵查、發現、追徵、沒收或保全，處五年以下自由刑或併科罰金：1.重罪2.麻醉物品法第29條第1項第1
款之輕罪3.犯罪結社（刑法第129條）成員所犯之輕罪」。引自林東茂，德國的組織犯罪及其法律上的對抗

措施，收錄在：危險犯與經濟刑法，五南，1996年，頁211。 
35  林東茂，同前註34，212頁。 
36  丸山雅夫，同前註25，149頁；芝原邦爾，同前註28，473頁。 
37  京藤哲久，マネー・ローンダリング，刑法雑誌，43卷2期（2005），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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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可順利迴避背離不罰後行為之理論的質疑。 
事實上，如果從廣義來理解妨害刑事司法權運作的內涵，最高法院於判決中所表明，

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重在妨礙國家對於重大犯罪之訴追及處罰（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

4956號判決、92年台上字第2963號判決），應該也具有相同旨趣。基於此，將洗錢罪的保

護法益解釋為，依法沒收、追徵之刑事司法權運作不受妨害，也符合我國司法實務的現況，

在操作上，不會有理論與實務脫節的弊端。 

參、洗錢罪的客觀要件 

一、犯罪對象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91條第1項的規定，洗錢罪的犯罪對象，包含毒品犯罪、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

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 
按照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的規定，洗錢罪的行為客體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所謂重大犯罪，同法第3條有定義性規定。該條除於第1項第1款設有概括性的規定，

即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更在同項第2至18款，逐一列舉各項罪名，

細目如下： 
刑法第201條偽造、變造、行使有價證券罪；第201條之1偽造、變造作為簽帳、提款、

轉帳或支付的工具之犯罪（第3第1項第2款）。 
刑法第240條第3項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行為、性交之和誘罪；刑法第241

條第2項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行為、性交之略誘罪；第243條第1項收受、藏匿、

隱避被誘人罪（第3第1項第3款）。 
刑法第296條第1項使人為奴隸罪；刑法第297條第1項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刑

法第298條第2項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行為、性交之略誘罪；第300條第1項收受、

藏匿、隱避被誘人罪（第3第1項第4款）。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至4項意圖營利引誘、容留等使未滿18歲者為

性交易等罪；同法第27條第2項意圖營利拍攝、製造未滿18歲者為性交或猥褻之物品罪（第

3第1項第5款）。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彈藥等罪；同

法第13條第1項、2項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罪（第3第1項

第6款）。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私運管制物品罪；同法第第3條第1項運送、銷售或藏匿管制

物品罪（第3第1項第7款）。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違反同法第155條第1項、第2項違約不交割、抬

高或壓低股價等罪；違反同法第157條之1第1項股票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等短線交易罪；

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發行有價證券公司董事、監察人等背信罪；同法第174條第1項第8
款發行人之董事、經理人等背信罪（第3第1項第8款）。 

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等業務之罪；同法第125條之2第1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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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負責人等背信罪；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對銀行詐欺等罪（第3第1項第9款）。 
破產法第154條詐欺破產罪；同法第155條詐欺和解罪（第3第1項第10款）。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第2項後段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罪；

同法第4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罪之加重犯；同法第6條資助犯罪組織罪（第

3第1項第11款）。 
農業金融法第39條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負責人等背信罪；同法第40條第1項對信用

部或全國農業金庫詐欺等罪（第3第1項第12款）。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58條票券金融公司負責人等背信罪；第58條之1對票券金融公司詐

欺等罪（第3第1項第13款）。 
保險法第168條之2第1項保險業負責人等背信罪（第3第1項第14款）。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7條第1項金融控股公司負責人等背信罪；同法第57條之1第1項對

金融控股公司詐欺等罪（第3第1項第15款）。 
信託業法第48條之1第1項信託業負責人等背信罪；同法第48條之2第1項對信託業詐騙

罪（第3第1項第16款）。 
信用合作社法第38條之2第1項信用合作社負責人等背信罪（第3第1項第17款）。 
洗錢防制法第11條洗錢等罪（第3第1項第18款）。 
除此之外，同條第2項還以所得金額多寡為標準，另定判斷重大犯罪的基準如下： 
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侵占罪、刑法第339條詐欺罪、刑法第344條重利罪，犯罪所得在

新台幣5百萬元以上者（第3第2項第1款）。 
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1項、第2項後段至第6項以強暴、脅迫等行為妨害投標等罪；

同法第88條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等事務者背信等罪；同法第89條受機關委託提

供採購規劃、設計等事務者圖利洩密罪；同法第90條第1項、第2項後段、第3項強制受機

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等事務者決定或不決定罪；同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後段、第

3項強制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等事務者洩密等罪，犯罪所得在新台幣5百萬元以

上者（第3條第2項第2款）。 
比較對照兩岸有關上游犯罪的規定，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大致上可為我國洗錢

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所涵蓋；同項第

3款、第4款、第5款強制他人從事猥褻或性行為、同項第6款軍火交易、同項第11款的組織

犯罪，以及第3條第2項2款綁標等罪行，則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相當；第3條第1項第

18款與恐怖活動犯罪相當；第3條第1項第7款與走私犯罪相當；第3條第1項第8款至10款、

第12至17款，與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相當。大體而言，兩岸有關洗錢罪

之上游犯罪的涵蓋範圍，並無重大差異。 

二、行為態樣 

從犯罪學的觀點來看，洗錢行為可以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即放置（將犯罪所得的收

益通過各種方式進入金融系統，以便進行各種金融交易。最常見的方式，係將現金存入銀

行的個人帳戶）、離析（通過比較複雜的多層次的金融交易，以掩飾犯罪收益的非法性質

與來源。常見的方式，係將已存進帳戶的資金買賣證券、各種貴重商品）與歸併（將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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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析，難以察覺其非法性質與來源的資金，以合法資金的名義投入正當的經濟活動）38。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91條第1款的第1至4項「提供資金帳戶的」、「協助將財產轉換

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通過轉帳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及「協

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無非就是前述洗錢行為三階段當中的放置與離析的寫 照39。 
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者」，雖嫌簡略，惟其規範意涵與中國大陸刑法的洗錢罪之行為態樣，應無二致。惟同

條第2款，「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者」，仿造贓物罪而為規定，在解釋上不免問題重重。 
查閱立法院司法‧財政委員會審查洗錢防制法的紀錄，可以得知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

項第1款的原條文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性質、

來源、所在地，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為求條文簡明而將其修改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

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40。其實，原條文的敘述，如經過適度的解釋，

反而更符合2000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6條第1項41的意旨，詳述如下： 
原條文前段，掩飾或隱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若輔以洗錢防制法第1條

所稱「追查重大犯罪」之立法目的，則大致相當於前掲公約第6條第1項a款（i）：「明知財

產為犯罪所得，為隱瞞或掩飾該財產的非法來源，或為協助任何參與實施上游犯罪者逃避

其行為的法律後果而轉換或轉讓財產」，可以理解為具有妨害司法性格的洗錢罪，可稱之

為「妨害司法的洗錢罪」。 
原條文後段：「掩飾或隱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產上利益之性質、來源、所

在地，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明顯承襲自前揭公約第6條第1項a款（ii）：「明知財產為犯罪

所得而隱瞞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所有權或有關的權利」，

不妨理解為洗錢罪的單純型式，不妨稱之為「單純洗錢罪」。 
未經立法院司法‧財政委員會修改的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收受、搬運、寄

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過適度的解釋，與前揭公約

第6條第1項b款（i）：「在得到財產時，明知其為犯罪所得而仍獲取、占有或使用」相當，

具有參與他人洗錢行為而牟利的性格，或可稱之為「參與型洗錢罪」。 

以上三種洗錢罪類型來詮釋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是否得當，還有待學說的檢驗。 

肆、洗錢罪的犯罪主體與主觀要件 

一、法人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條的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

                                                   
38  阮方民，洗錢犯罪的懲治與預防，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頁3~4；李傑清，同前註30，頁11~12。 
39  趙秉志主編（梁根林執筆），同前註4，頁469。 
40  立法院公報，第85卷第33期（1996），頁191~192。 
41  法務部調查局編譯，遵循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四十項建議及八項特別建議評鑑方法論與聯合國

公約及國際標準有關反洗錢法規之輯要，法務部調查局，2004年，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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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從前掲公司、企業等規

定內容可知，所謂單位犯罪，相當於我國刑法學上所稱法人犯罪。與洗錢罪有關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刑法第191條第2款，即明白定有「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

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人亦屬洗錢

罪的處罰對象，可以確定。 
我國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4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三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科

以各該項所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監督或為防止行

為者，不在此限」，同樣也肯定洗錢罪的處罰對象包含法人在內。 
法人有無犯罪能力，在刑法學理上頗有爭議，今日以肯定說為通說42。關於法人的處

罰，則以處罰實施違法行為的從業人員，同時也處罰作為業務主的法人之兩罰制，最為常

見。 
關於兩罰制的處罰根據，以往學說也很紛歧，大致上有以下各說（1）基於行政取締

之目的，從業者的責任乃無過失地轉嫁給業務主；（2）業務主的過失出於法律的擬制；（3）

選任、監督從業者的純過失（4）選任、監督從業者的推定過失43。選任、監督從業者的

推定過失責任，容許業務主舉證證明自身並無過失以解免刑事責任。此種立場，既顧及處

罰法人的現實，又不致牴觸責任主義，不失為穩妥的見解44。我國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4
項，採取此種立場，值得肯定。 

二、上游犯罪行為人能否作為洗錢行為主體 

關於上游犯罪的行為人，能否作為洗錢罪行為主體，係負有爭議性的問題，惟我國洗

錢防制法第2條第1項已明文規定：「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為洗錢，依據同法第11條第1項，得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在我國得作為洗錢罪行為主體，並無疑義。 
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91條，並未明白表示上游犯罪行為人洗錢的行為可否

處罰，學說對此有不同見解。有論者表示：「我國刑法在列舉洗錢行為方式時，特意使用

提供、協助等限制性概念，很顯然，立法者已從立法技巧上將上游犯罪的主體排除在洗錢

罪的主體範圍之外45」。不過，也有論者分析指出：「根據刑法第191條第1款規定，在上述

五種洗錢行為中，前四種行為的主體是為贓款持有人洗錢的人，後一種行為的犯罪主體也

可以是贓款持有者本人46」。 
反對處罰上游犯罪行為人洗錢行為的根據，大致說來有不罰後行為與期待可能性。 
罪犯掩飾或隱匿得自犯罪的不法收益，假如只有確保、維持先前犯罪行為已造成的法

                                                   
42  大谷 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07年新版2版，頁119~120。 
43  大谷 實，同前註42，頁122。 
44  大谷 實，同前註42，頁123；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06年，頁74。 
45  徐漢明、賈濟東、趙惠（賈濟東執筆），同前註21，頁232。持肯定說者，另請參閱陳興良主編（蔡道通執

筆），刑法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61；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3版，頁593。 
46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趙廷光），同前註4，頁461；劉艷紅主編（程紅執筆），刑法學各論，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6年2版，頁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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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侵害狀態（確保犯），或者純粹是利用先前犯罪行為所侵害的法益，而繼續既有的法益

侵害（變價犯），並未再擴充、改變先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狀態，則此種場合即

屬刑法學所謂不罰後行為47。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將罪犯掩飾或隱匿得自

犯罪的不法收益犯罪化，形同處罰罪犯持續享受犯罪成果的行為。為此不免招來違反不罰

後行為理論的非議48。 
我國也已經有下級法院的判決，注意到上述疑問而表示：「洗錢行為（自己洗錢），係

指行為人完成犯罪行為後，對於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另為掩飾或隱匿等行為，該

行為在刑罰體系上原係不罰之後行為，然因特殊社會防衛之需要（為防制洗錢，追查重大

犯罪，洗錢防制法第1 條參照），始予以刑罰化」（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5年度上訴字第

1429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5年度金訴字第14號判決）。然而，以特殊社會防衛的需

要來證成洗錢罪的正當性，不但因語意曖昧而平添困擾，也有違反責任刑法的原則，紊亂

刑罰與保安處分本有分際之嫌。 
查考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理由可知，立法者認為洗錢動機在於隱匿不法資金之持有，切

斷資金與當初犯罪之關聯性，以阻止司法等有關單位之循線追查，達到將不法資金合法化

之目的。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4956號判決強調：「犯強盜罪之行為人處分其強盜所得之

財物，是否另成立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之洗錢罪，依同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之規

定，應以行為人是否有為逃避或妨礙其所犯強盜罪之追查或處罰，而另有掩飾或隱匿自己

犯罪所得之財物之洗錢行為為必要，亦即行為人須有為逃避或妨礙其所犯強盜罪之追查或

處罰而掩飾或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犯意 (洗錢之犯意) ，並有為逃避或妨礙其所犯強盜

罪之追查或處罰而有掩飾或隱匿之行為 (洗錢之行為) ，始克相當」，即是秉承立法理由而

作的解釋。 
如此說來，罪犯掩飾或隱匿得自犯罪的不法收益，與論者所描述不罰後行為的另一種

典型，即「實行後行為，才能使前行為不易被發覺，而不致遭受刑事追訴49」
，其實沒有多

大差異。所以，即便罪犯不是為了持續享受犯罪所得成果，完全是為了規避司法機關的訴

追，逃避處罰。將這類行為犯罪化，同樣也會面臨違反不罰後行為理論的責難。有論者甚

至嚴正指出，要求毒犯、貪污犯不能隱匿犯罪所得，等於要求其交出犯罪所得不法利益。

此舉無異於逼迫彼等向司法機關坦承自己的罪行，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上的不自證己罪之

原則50。 
按照支配學界已久的傳統觀念，伴隨先行犯罪行為而來的後行為，之所以不受處罰，

係因先行犯罪行為具有狀態犯性質所使然。換言之，因為先行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

狀態尚在繼續中，一旦伴隨而來的後行為，未再惹起新的法益侵害，只要依據先行犯罪行

為所適用的不法構成要件，便足以對整個犯罪事實給予應得的評價51。鑑於不罰後行為理

論的適用範圍，僅限於伴隨先行犯罪行為而來的後行為，未再擴充、改變先行犯罪行為已

                                                   
47  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自刊，2001年增訂1版，頁274。 
48  林東茂，刑法綜覽，一品，2009年修訂6版，頁2-232；李聖傑，洗錢罪在刑法上的思考，月旦法學，115

期（2004），頁55。 
49  林山田，刑法通論 下，自刊，2008年增訂10版，頁369~370。  
50  林東茂，同前註48，頁2-232；李聖傑，同前註48，頁55。 
51  蔡墩銘，刑法精義，自刊，2005年2版，頁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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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法益侵害狀態的場合。因此，若能合理說明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的保護法益，

有別於先行犯罪行為所侵害者，亦即，解明伴隨先行犯罪行為而來的後行為所危害的法

益，與先行犯罪行為所侵害者並非同一法益。因伴隨先行犯罪行為而來的後行為，已超出

不罰後行為理論的射程範圍，自得解免違背不罰後行為理論之質疑。 
我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明定：「犯第十一條之罪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人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追徵或抵償，須以受處分者尚有財產才能奏效。

懂得掩飾、隱匿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自無不曉脫產以逃避追徵或抵償之理。從

而，罪犯掩飾或隱匿得自犯罪的不法收益，最直接危害到的利益，無非就是司法機關依據

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所為沒收。本款規定的沒收，一般認為具有刑罰的性質，而非保安

處分52。至於本款之規範目的，則是在於剝奪罪犯得自犯罪的不法收益。剝奪犯罪所得不

法收益，是為了使罪犯明瞭，從犯罪活動中不可能獲得絲毫利益，藉此抑制犯罪動機的形

成，故而有特別預防的作用53。沒收對行為人也有直接警告的效用54。從而，以剝奪犯罪

所得不法收益為目的之沒收，兼具消極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功效。此外，對獲益難以計

數的經濟犯罪而言，讓罪犯無利可圖的沒收，也有彰顯司法正義，使民眾重拾因犯罪而喪

失的對法秩序之信賴，質言之，沒收在某些場合，也能發揮積極一般預防的功效。 
藉由前述分析應可明瞭，處罰洗錢行為之所以有預防先行犯罪行為的效用，可以說是

貫徹剝奪罪犯得自犯罪之不法收益所產生的附帶效果。所以，若是將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

1項之罪的保護法益，解釋為有效能的國家刑罰制度，即可涵蓋：依法剝奪罪犯得自犯罪

不法收益之司法權運作不受妨礙，以及抑制先行犯罪行為之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功效。洗

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的保護法益，既是有效能的國家刑罰制度。而此種法益的內涵

與先行犯罪行為所侵害法益有異，並非不罰後行為理論之適用對象。由是可知，洗錢防制

法第11條第1項，並未背離不罰後行為理論。 
關於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是否因為處罰無期待可能性之行為，而有違罪責

原則？暫且不論，應否承認期待可能性為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論者意見不一。即使肯定

期待可能性，得做為一項適用故意作為犯的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55。因為，期待可能性之

理論所欲解決的課題，係行為人受客觀環境壓力影響，以致原本應產生用以抑制犯罪決意

形成的反對動機未出現，或反對動機雖已出現，卻力不足以抗衡在現實壓力逼迫下所產生

的犯罪動機。在這種極端情形下的犯罪決意形成，自然不能與常態下形成的犯罪決意相提

並論56。 
然而，何種客觀現實環境，足以產生削弱反對動機，甚至抑制反對動機產生的影響力，

立法者斷難事先預料。因此，立法者實在沒有能力將一切無期待可能性之事態，皆予以類

型化。如此不免衍伸出，可能涉及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而有牴觸憲法上平等原則之疑

                                                   
52  林山田，同前註49，482頁。 
53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著，溫麗琪編譯，《法律經濟學》，華泰文化，2003年6月，545頁。 
54  蘇俊雄，刑法總論Ⅲ，自刊，2000年，頁271。 
55  蔡墩銘，同前註51，頁268；甘添貴、謝庭晃，捷徑刑法總論，自刊，2006年修訂版，頁225。 
56  蔡墩銘，同前註51，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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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即使立法者確實將少數典型的無期待可能性事態類型化，此種法律類型的性質，屬於

責任類型，與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的不法構成要件，屬於違法類型，不僅迥然有

別，在犯罪判斷的順序上，也有明顯的先後。換言之，通過不法構成要件檢驗的行為事實，

同時包含有期待可能性與無期待可能性的行為在內，所以還有待責任判斷做進一步篩選。

因此，就算肯定期待可能性得毫無保留作為一項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也不能據以指責洗

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罪，違反刑法不處罰無期待可能性的行為之原則。 

三、洗錢罪的故意 

關於洗錢罪的主觀要件，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並無特殊要求，在解釋上包含直接故

意與間接故意在內57。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91條第1款則規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

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組織活動、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有下列行為之一

的……」似乎僅限於直接故意，而將間接故意排除在外。然而，按照中國大陸司法實務向

來的見解，刑法分則規定所稱「明知」，係指「知道或應當知道」（1998年5月8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之「關於依法查處竊盜、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第17條；2000
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之「關於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

解釋」；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之「關於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

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條第2款；2004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之

「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58。由於「應當知道」

隱含有行為人還不知道的意思，故而論者對於將明知解釋為「應當知道」不無批評59，惟

就其將「明知」解釋為「知道或可能知道」，亦即，只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掩

飾、隱匿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之來源與性質，即具備本罪之主觀方面要件60看

來，大陸刑法學上所謂「明知」，未必即等同於我國刑法學上的直接故意，此點務必留意。 

伍、結 語 

中國大陸的洗錢罪，係以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為主要的犯罪客體。誠如論者對洗錢所作

的描述，即利用金融體系，將違法行為不正當得來的資金，漂白成合法資金的過程。換言

之，洗錢乃是將不正當的資金，透過不同銀行帳戶間不斷轉來轉去以掩飾其非法來源的手

法61。將洗錢罪的保護法益解為金融管理秩序，並非令人難以理解。 
事實上，歐洲共同體委員會有感於金融機構和信用機構常被利用洗錢，為了確保歐洲

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在1990年4月間向歐洲議會提出一項建議，經過討論修改後於1991
年6月10日制定了歐洲議會暨歐盟理事會防止利用金融系統洗錢指令。在此為保護歐洲金

                                                   
57  李傑清，同前註30，頁68。 
58  黃元冠，中國大陸《刑法》洗錢罪之立法演進與評析，展望與探索，4卷8期（2006），頁76。 
59  劉飛，同前註14，頁139。 
60  劉飛，同前註14，頁138；張明楷，同前註45，頁594。 
61  芝原邦爾，同前註26，頁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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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體系的穩固、公眾的信任，並強調在共同市場的財政空間有一致的規範62之指令影響下

制定的洗錢罪，自然也是以金融管理秩序作為洗錢罪的保護法益。知名德國刑法學者

Hassemer在2005年11月間，到中國以〈面對各種新型犯罪的刑法〉為題所做的演講中，也

是以合法的財政體制、經濟體制的穩定性與純潔性來解說德國刑法第261條洗錢罪的保護

法益63。 
以金融管理秩序解明洗錢罪的保護法益，固然有充分的理由根據，在我國洗錢防制法

草案審查過程中，確實也有立法委員認為洗錢罪的定義應改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透過金

融機構之交易達成掩飾或隱匿之目的64」始臻完善，惟此項提議並未獲得支持。其實，掩

飾犯罪得來的不法收益，也可以利用未受規範的匯款網路或匯、解款雙方透過電話、電報、

傳真或網際網路完成資金國際移轉的交易65，不一定要透過銀行，故而，把洗錢罪理解為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未必周延66。更重要的是，我國洗錢罪的行為態樣包括隱匿、

寄藏，即使只將犯罪所得財物藏匿在家中，也能該當洗錢罪的犯罪構成要件。金融管理秩

序的保護，尚不足以充分解明我國洗錢罪的保護法益，此點與中國大陸的洗錢罪，大異其

趣。 
就洗錢罪上游犯罪所涵蓋範圍而言，兩岸規定大致相同，不過，我國洗錢防制法第3

條的規定內容較為詳盡，此點與中國大陸洗錢罪規定有別。關於洗錢罪行為態樣的規定，

我國洗錢罪規定不但較為簡略，依循贓物罪的體例作規定，亦有所不宜。就此而言，中國

大陸洗錢罪規定，不乏值得我國借鑑之處。 
我國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4項，對於法人的處罰，明白規定採取選任、監督從業者的

推定過失責任，中國大陸洗錢罪對此規定較為簡略。有關上游犯罪行為人能否作為洗錢罪

的犯罪主體，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基於洗錢罪的保護法益為國家的司

法作用，與上游犯罪侵害的法益有別，處罰上游犯罪行為人的洗錢行為，並不違背「不罰

後行為」之刑法理論，我國的規定應無不妥。事實上，中國大陸不僅有論者自立法論的觀

點，闡述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得作為洗錢罪犯罪主體的根據67，更有論者主張，上游犯罪的

行為人得作為刑法第191條第1款第5項的犯罪主體68。最後，有關洗錢罪的主觀要件，中

國大陸的刑法第191條第1項，雖有「明知」的規定，惟按照司法實務歷來見解及學說的闡

釋，實不宜將其比擬為我國刑法學上的「直接故意」，二者的意涵容有差異。 

                                                   
62  馬躍中，德國洗錢刑法之立法演進及其發展趨勢―兼論歐盟反洗錢刑事立法及其分析，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洗錢防制工作年報，法務部調查局，2008年5月，頁50~51頁、頁56。 
63  哈塞默爾，面對各種新型犯罪的刑法，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編，明德刑法學名家演講錄，

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3。 
64  立法院公報，第84卷第34期，282頁。 
65  謝立功，金融機構面臨之洗錢挑戰與對策，台灣金融研訓院，2006年，頁14~16。 
66  謝立功，兩岸洗錢現況與反洗錢規範之探討―兼論兩岸刑事司法互助，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60~61。 
67  趙金成，同前註18，頁126~130。 
68  同前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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